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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伊秀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申请股票终止挂牌新增承诺事项的公告（更正公

告） 
 

 

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7月 1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官网（www.neeq.com.cn 或 www.neeq.cc）上发布了《关于申请股票

终止挂牌新增承诺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【2024-032】），由于该

公告存在错漏，本公司现予以更正。 

一、 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

更正前： 

二、对异议股东权益的保护措施 

（二）回购义务人 

√挂牌公司  □控股股东  □ 实际控制人   □其他       

（六）申请回购的方式 

1、 自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申请终

止挂牌议案之日起 15日为异议股东申请股票回购的有效

期限（以下简称“申请回购有效期”）。 

（七）承诺期限 

承诺开始时间：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终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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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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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牌之日； 

承诺有效期：自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申请

终止挂牌议案之日起 15日内； 

承诺履行期限：针对在申请回购的有效期内向公司提供完整股份

回购申请材料的回购对象，自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终止挂牌之日起 12个月内完成股份回购。 

 

二、更正后的具体内容 

更正后： 

二、对异议股东权益的保护措施 

（二）回购义务人 

□挂牌公司  √控股股东  □ 实际控制人   □其他       

（六） 申请回购的方式 

1、自公司股票终止挂牌之日起 15日内为异议股东申请股票回

购的有效期限（以下简称“申请回购有效期”）。 

（七）承诺期限 

承诺开始时间：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终止

挂牌之日； 

承诺有效期：自公司股票终止挂牌之日起 15日内； 

承诺履行期限：针对在申请回购的有效期内向公司提供完整股份

回购申请材料的回购对象，自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终止挂牌之日起 12个月内完成股份回购。 

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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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更正外，原公告内容未发生变化，更正后的《关于拟申请

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公告》将与本公告同时

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。

公司对上述更正对投资者带来不便，敬请谅解。 

 

      

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伊秀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8月 28日 

 


